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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國高中職暨大專院校 

創意宋江陣頭大賽 
《比賽辦法》 

 

鬥陣擂台‧青春稱王 
 

戰鼓喧天的聲響，喚醒內心蠢蠢欲動的靈魂 

那股熱血翻騰､蓄勢待發，即將燃燒.... 

 

2016全國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廣招英雄好漢。 

快快集結各地高手起武練陣，戰鬥狂浪一觸即發。 

 

【肢體動作】 

以宋江陣為本，融合功夫武術、舞蹈戲劇、說學逗唱等樣樣都行，東西藝術碰

撞，擦出宋江新火花! 

 

【視覺意象】 

依表演主題規劃設計各式配件與造型元素，從妝髮到服飾，小亮粉到大花臉，

搶眼吸睛一步到位！ 

 

【道具搭配】 

基本兵器不可少，自製道具和工具也行！只要能夠助長聲勢、贏得掌聲，道具、

情境佈置等，都是讓表演更豐富的元素。  

 

【音樂情境】 

我的節奏，我的陣頭，使用的音樂類型、樂器種類不限，只要融入表演編排，

音符節拍任你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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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貳、活動比賽時間、地點：  

一、初賽：2016年 4月 2日(六)、4月 3日(日)，高雄市內門區順賢宮 

二、決賽：2016年 4月 9日(六)，高雄市內門區順賢宮。 

（比賽出場順序得由承辦單位安排） 

  

参、參賽資格： 

一、由全國各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學生組隊參加，每隊至少 30人以上，至多

不得超過 120人(含)。參加人員除在校生外，可結合藝陣、武術、舞

蹈等多元藝術表演團體或具各項專長之個人參加，惟非在校生人數不

得超過參賽人數四分之一且其人數上限為 25人。 

二、每校僅可報名一隊，大專院校設有附屬高中職者，視為一校，僅可報

名一隊。 

三、於初、決賽前允許更換隊員名單，惟在校生人數仍須符合上述規定。 

四、繳交報名表時，可先繳交成員名冊，初、決賽前一週需檢附參加學生

之學生證、身分證影本等可資證明在校生文件，校外人士需提供身分

證影本以供身分備查及人數審查。學生參賽時，須攜帶學生證或可資

證明在校生文件，以備查驗。 

五、若有冒名參賽及違反以上規定等情事經查證屬實，取消參賽資格，若

得獎者，則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與補助款。 

 

肆、評分標準 

傳統與創新並重，鼓勵將傳統宋江陣法融入時代新元素，展現老功夫新絕

活；大膽組合各種陣式、舞蹈、功夫、音樂、劇本等自由創意因素，打造

出新時代宋江精神，青春陣頭新紀元。 

一、 基礎宋江功夫與陣法 35% 

二、 發揚與創新自我風格 35% 

三、 造型（含服裝、彩妝、配飾等）及道具 20% 

四、 音樂 5% 

五、 團隊精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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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比賽時間 20至 25分鐘。 

    裁判團評審委員由承辦單位遴選及聘請，人數為 7-9人，由傳統宋

江陣及表演藝術等創意領域裁判組成。 

為配合評審委員行程，初、決賽評審可能部份不同。 

評分方式採序位法評比，即每位裁判對每一評分項目均給予評分，

滿分 100分，經轉換為序位後，每隊取中間 5~7位裁判序位（即去

頭去尾法），再加總此 5~7位裁判序位，序位總和最低者即為第一名，

次低者為第二名，依此類推。 

為顧及參賽人員安全，參賽隊伍演出內容請勿有容易導致隊員傷害

之高危險性動作。 

以上評分標準為暫定，若有變動，以裁判會議之決議為標準。 

  

伍、報名時間、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6年 1月 20日(三)止。 

二、報名方式： 

報名表可至活動官網下載或來電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索取，請參加團隊

了解參與方式，再填寫相關資料及完成報名手續。 

 e-mail報名： 

填妥報名表格，email至 ang70170@kcg.gov.tw  

 傳真報名： 

將報名表傳真至 07-7409711  

 親至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報名：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發展科（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號 1

樓） 

    註：報名表寄出後，煩請來電確認。 

    洽詢電話：07-7995678#1535吳小姐 

三、初賽名額為 14隊。若報名隊伍超過 14隊，則 2015年創意宋江陣比賽

前 6強隊伍保障進入初賽，其餘報名隊伍須提出比賽構想計畫書或 3

分鐘表演影片供承辦單位初審以進入初賽。 

    四、決賽隊伍視初賽比賽情形取 8~10隊進入決賽。 

 

陸、參賽補助款及獎金 

    一、補助款：每隊至多補助新台幣 8 萬元；中、北、東部參賽隊伍另有交

通補助，比賽期間食宿由承辦單位及承辦廟宇負責。 

        註：補助款須使用於訓練或比賽之相關支出，如：購買或租            

mailto:ang70170@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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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道具、服裝、租車費用、訓練期間便當及礦泉水等相關支出，

須檢附原始憑證（如發票、收據、領據）核銷。 

二、獎金：  

第一名：新台幣 100萬元 

第二名：新台幣 60萬元 
第三名：新台幣 40萬元 

第四名：新台幣 20萬元 

優勝 2名：各新台幣 10萬元 

佳作 2~4名：各新台幣 5萬元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得視實際參賽情況增減獎項） 

三、王者之璽：王者之璽，各方豪傑競相爭奪，象徵至高無上的榮耀與傲

視天下的風範。由冠軍隊伍帶回保存一年，次年大賽時交

回，連續三年奪冠，可永久享有王者之璽。 

 

柒、其它參賽相關事項 

一、師資協助：若參賽隊伍需聘請宋江陣師父指導，承辦單位可代為推薦

師資。 

二、教材索引：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官網提供教材資源。 

三、決賽前四名隊伍表演義務： 

1.決賽前四名隊伍，須在決賽隔日於承辦廟宇順賢宮義務表演一場，食

宿由承辦單位及承辦廟宇負責。 

2.高雄市政府於比賽結束 1年內如有國內外活動演出需求，決賽前三名 

  隊伍，由承辦單位(高雄市政府觀光局)指定，須配合義務演出至少一    

  場，該場演出之交通及食宿由承辦單位負責。 

四、參賽隊伍請自行取得比賽所需之音樂版權。 

 

活動官網： www.who-ha.com.tw 

http://www.who-ha.com.tw/

